
附件 1

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动在线旅游市场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厅（局），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

在线旅游经营服务是旅游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是满足广

大人民群众出游需求、促进旅游消费、带动旅游产业发展的

重要力量。为进一步加强在线旅游市场管理，保障旅游者合

法权益，发挥在线旅游平台企业整合交通、住宿、餐饮、游

览、娱乐等旅游要素资源的积极作用，促进各类旅游企业共

享发展红利，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

根本目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用好各项纾困政策，调动市场积极因素，推

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坚守安全底线，加强行业自

律，推动在线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安全底线。树牢底线思维，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坚守游客人身财产安全、信息内容安全、网络安全，加

强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坚持以人为本。以游客需求为导向，不断丰富服务种类、

拓展服务内容，打造精准化、专业化、特色化服务产品，努

力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旅游服务需求。

坚持协调发展。保障游客合法权益，构筑在线旅游平台

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良性产业生态，引导

在线旅游平台企业与旅行社、交通、住宿、餐饮、游览、娱

乐等相关企业协同发展，促进资源高效配置，推动旅游行业

整体复苏。

坚持创新引领。深化在线旅游行业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发展，推动新技术应用，鼓励行业创新，充分发挥在线

旅游企业数据和信息能力优势，提升行业数字化水平，为游

客提供智慧化的服务。

（三）主要目标

积极发挥在线旅游行业在旅游业中的枢纽和引领作用，

推动旅游行业的创新发展和智慧化水平，促进新技术应用和

迭代创新，创造更多新就业形态和新就业岗位，成为旅游产

业升级和旅游消费激发的新引擎，提升行业管理的数字化水

平和治理能力，推动中国在线旅游行业发展处于国际领先地

位。

二、突出监管重点，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一）加强内容安全审核。指导在线旅游平台企业强化

平台内经营者资质审核，对市场主体、行政许可资质等信息

进行真实性核验，记录并保存旅游合同履行情况、投诉处理

情况。督促在线旅游平台企业及平台内经营者加强审核人员

培训、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建设和文字、图片、音视频等信息

内容审核，确保平台信息内容安全。

（二）筑牢生产安全底线。督促在线旅游企业完善安全

生产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对上架的旅游产品或者服务做好

风险监测和安全评估，从预警识别、算法推荐、举报处理、

内容审核、风险提示等多环节加强产品安全保障,对涉及游

客数量多、容易造成人群聚集、可能存在安全风险隐患或游

客投诉集中的产品提前进行核验。发生突发事件或旅游安全

事故，应立即采取必要措施，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救助、

调查和善后处置工作。

（三）增强疫情防控能力。指导在线旅游企业及时掌握、

严格执行旅游行业疫情防控工作指南和区域性旅游管控政

策，科学精准落实跨省旅游经营活动管理“熔断”机制，保

障疫情防控工作大局。发挥在线旅游企业技术优势，强化旅

游热门目的地游客预警监测，支持景区做好门票预约、错峰、

限流工作，增强疫情防控工作主动性。积极配合疫情发生地

政府和相关部门做好游客订单退改签等工作。

（四）保障游客合法权益。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旅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子商务法》《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等法



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引导在线旅游行业企业诚信经营、公平

竞争，提高旅游产品和服务质量。加强游客“行踪轨迹”等

个人敏感信息保护，防止超出合理经营需要收集游客个人信

息，采取切实措施避免大数据杀熟、虚假宣传、虚假预定等

侵害游客权益行为。强化对未经许可从事旅行社业务经营活

动、“不合理低价游”等违法违规产品的监测、发现、判定

和处置，维护正常的行业秩序，切实保障游客合法权益。

三、完善监管手段，依法规范市场秩序

（五）加强市场监管巡查。建立健全以在线旅游平台企

业为核心的产业链监管机制，完善网络巡查、动态监测、情

况通报、行政指导、行政约谈、问题移交等闭环监管机制，

推进在线旅游产品和服务标准建设，规范在线旅游市场秩序。

重点巡查在线旅游经营服务信息内容安全、未经许可从事旅

行社业务经营活动、售卖“不合理低价旅游”产品、违规利

用用户个人信息等问题，对存在问题的企业开展行政约谈指

导，发现违法行为线索移交执法部门。

（六）强化执法监督检查。各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应

当按照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原则，建立日常检查、定期检查

以及与相关部门联合检查的监督管理制度，依法对在线旅游

经营服务实施监督检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将在线旅游市

场执法监管纳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事项目录，及时、

准确、规范公开抽查事项、抽查计划、抽查结果。探索建立

案件会商和联合执法、联合惩戒机制，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

链条监管。加强社会监督，探索公众和第三方专业机构共同



参与的监督机制，推动提升在线旅游企业合规经营情况的公

开度和透明度。

（七）提升信用监管效能。加强和改进信用监管，依法

依规对失信主体实施管理措施，强化信用监管的震慑作用。

组织开展企业信用评价，推进分级分类监管。鼓励在线旅游

经营者主动向社会作出信用承诺，将守信情况纳入质量等级

评定。加强在线旅游行业诚信文化建设，树立一批诚信典型

企业。支持在线旅游企业参与“信用经济”发展试点工作，

发挥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优势。

（八）提高数字监管效能。完善文化和旅游市场政务服

务“好差评”系统，健全好评激励机制和差评处理督导机制，

推动涉企事项“一网通办”。依托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构

建业务全量覆盖、信息全程跟踪、手段动态调整的在线旅游

信息化监管机制，建立违法线索线上发现、流转等非接触式

监管机制。通过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对违法

违规线索进行分类处置，及时督促市场主体进行整改，逐级

交办属地执法部门进行查处。开展在线旅游市场风险监测、

识别、分析、响应、处置，及时发布风险提示信息，推动在

线旅游平台使用标准化旅游电子合同，按照《旅游电子合同

管理与服务规范》的要求，加强监管信息归集共享。

四、加强扶持引导，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九）用好纾困扶持政策。指导在线旅游企业用好文化

和旅游行业恢复发展纾困扶持政策。做好普惠性减税降费政

策在旅游业领域的落地实施，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合理增加



在线旅游企业有效信贷供给。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力度，指导

在线旅游平台企业运用网络技术手段，向平台内经营者推送

涉企优惠政策。用好财政奖补、项目投资、消费促进、政务

服务等措施手段，支持在线旅游企业参与文化和旅游消费券

发放等促销活动，增强发展信心。

（十）推动旅游金融试点。落实《关于金融支持文化和

旅游行业恢复发展的通知》相关政策，推进银行等金融机构

与在线旅游平台企业合作，综合考虑在线旅游平台的数字管

控能力以及平台内小微经营者的经营和信用等情况为平台

内小微经营者提供综合授信、业务贷款、装备赊销、信用贷

款、融资租赁和保理等产业链金融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便利

的产品分期贷款、小额消费信贷、先游后付等消费金融服务，

激发在线旅游平台的金融支撑能力和消费拉动能力。

（十一）探索平台经营旅游预售业务。探索和推进具备

业务流程数字化和供应商信用评估能力的在线旅游平台企

业经营旅游产品预售业务，规范平台内经营者的旅游产品预

售业务，进一步强化产业链的数字化管理水平。督促在线旅

游企业切实履行优先退赔义务、供应商和产品审核义务、旅

游产品的退改义务，加强预售资金监管，防控过度销售、履

约困难和集资诈骗的潜在风险。

（十二）促进行业协调发展。规范在线旅游平台经营者

与平台内经营者合作模式，实现协同良性发展。引导在线旅

游平台企业合理确定支付结算、平台佣金等服务费用，与平

台内经营者平等协商、充分沟通，带动支持平台内经营者发



展，降低平台内经营者经营成本，对星级旅游饭店、A 级旅

游景区、等级旅游民宿、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及街区、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国家级旅游滑雪旅游度假区、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镇及优质小微商户给予一定的标签展示和推荐，推动

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发挥在线旅游企业要素资源整合

和产品开发优势，参与开发精品旅游线路和非遗、体育等主

题旅游线路，参与宣传推介红色旅游、乡村旅游、研学旅游、

生态旅游、冰雪旅游、海洋旅游、康养旅游、老年旅游等。

引导在线旅游企业积极参与旅游市场宣传推广活动和旅游

公益广告作品展播，开展旅游新理念宣传引导。

（十三）引领行业创新发展。推动在线旅游企业深度应

用 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以科

技引领行业创新发展。支持平台企业承担旅游服务新基建功

能，引导旅游资源优化配置，以产品和内容为载体开展业态

创新融合，赋能中小旅游企业创新发展，推动旅游企业数字

化转型升级。推动在线旅游网络营销，支持在线旅游企业利

用网络直播、短视频平台开展线上旅游展示活动，发展线上

数字化体验产品，打造沉浸式旅游体验新场景，推动乡村振

兴、文明旅游、旅游公共服务取得新进展。

（十四）加强行业组织建设。支持在线旅游企业成立行

业协会，推动行业自律，督促平台企业依法合规经营。发挥

行业协会在权益保护、纠纷处理、信用建设等方面的作用。

鼓励行业协会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自律公约，开

展人才培养培训、市场发展研究、组织交流等工作。推动出



台在线旅游平台行业和产品规范等相关标准。支持在线旅游

企业制定“安心游”产品等行业指引或标准。围绕内容安全、

生产安全、疫情防控等工作，加强在线旅游企业管理人员培

训。引导在线旅游企业在旅游标准化、国际化过程中发挥作

用。

文化和旅游部

2022 年 月 日


